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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法 Q&AQ&AQ&AQ&A    

1.1.1.1. 環境教育法所稱環境教育法所稱環境教育法所稱環境教育法所稱「「「「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的涵蓋範圍有哪些的涵蓋範圍有哪些的涵蓋範圍有哪些的涵蓋範圍有哪些？？？？對於施行環境教育的範圍是否有明確的對於施行環境教育的範圍是否有明確的對於施行環境教育的範圍是否有明確的對於施行環境教育的範圍是否有明確的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環境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對「環境」的定義，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之各種天然資源

及經過人為影響之自然因素總稱，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陸地、礦產、森林、

野生生物、景觀及遊憩、社會經濟、文化、人文史蹟、自然遺蹟及自然生態系統等。

而環境教育範圍包含各級學校或社教機構的環境教育、戶外環境教育、環境傳播、企

業環境訓練，社群共同環境學習等。 

2.2.2.2. 環境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與行政院環保署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律最大的不同點在哪裡環境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與行政院環保署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律最大的不同點在哪裡環境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與行政院環保署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律最大的不同點在哪裡環境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與行政院環保署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律最大的不同點在哪裡？？？？    

行政院環保署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律大都是管制性、限制性的法律，而環境教育法是一

部促進學習的法律及促進永續發展的法律。本法希望在台灣多年來建立的環境教育基

礎上，進一步設定一些品質提升措施，鼓勵全民參與，而不是限制，希望藉著自我承

諾，持續的改善，促進台灣環境學習產業發展。 

3.3.3.3.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2222 條所稱主管機關條所稱主管機關條所稱主管機關條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府府府；；；；在縣在縣在縣在縣（（（（市市市市））））為縣為縣為縣為縣（（（（市市市市））））政府政府政府政府，，，，為何沒有指定由哪個局處來辦理呢為何沒有指定由哪個局處來辦理呢為何沒有指定由哪個局處來辦理呢為何沒有指定由哪個局處來辦理呢？？？？是教育處是教育處是教育處是教育處（（（（局局局局））））

或是環保局或是環保局或是環保局或是環保局？？？？會不會無單位辦理會不會無單位辦理會不會無單位辦理會不會無單位辦理？？？？    

（一）依據我國地方自治相關法律之規定，地方自治的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至於由所屬哪個局、處辦理，係地方首長權責，由其指定，而非由本署指派，

否則將違背地方自治精神。 

（二）環境教育工作是跨領域、跨單位之工作，本來就該由地方政府各單位共同來配

合辦理，環境教育法如果指定一個局處來辦理，將與此精神違背，亦限縮環境

教育之範圍。  

（三）本署其他環境保護法律亦是如此分工，從未發生地方政府不知由何局處辦理之

疑義，地方政府皆能善盡其職責，妥適處理。 

4.4.4.4.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3333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3333 款針對環境保護法律定義為指中央主管機關主管與環境保護相款針對環境保護法律定義為指中央主管機關主管與環境保護相款針對環境保護法律定義為指中央主管機關主管與環境保護相款針對環境保護法律定義為指中央主管機關主管與環境保護相

關之法律關之法律關之法律關之法律。。。。而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保署而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保署而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保署而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保署，，，，目前主管與環境保護目前主管與環境保護目前主管與環境保護目前主管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以管末相關的法律以管末相關的法律以管末相關的法律以管末

污染防治為重污染防治為重污染防治為重污染防治為重，，，，是否過於狹隘是否過於狹隘是否過於狹隘是否過於狹隘？？？？    

（一）在環境教育法中對環境保護法律之定義，其目的不是在解釋廣義的環境保護法

律的涵蓋範圍，而是特別針對環境教育法第 8 條所述，自各級主管機關依環境

保護法律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支出預算金額及違反環境保護法律之罰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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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要提撥 5％作為環境教育基金；另同法第 23 條對違反環境保護法律之行政法

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停工、停業處分或 5000 元以上之罰鍰者，應命其接受 1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之環境講習。針對這 2 項條文提到的「環境保護法律」一

詞加以定義。 

（二）由於本項定義涉及基金的財務運作及環境講習之範圍，如果在立法過程一開始

就涉及跨部會的內容，將造成非常繁雜協商過程，行政措施也難以釐清。例如

水利法第 89 條之 1 規定，設置水資源作業基金，那水利法是不是廣義的環境

保護法律？水資源作業基金要不要提撥 5％給本署作為環境教育基金之用？違

反水利法要不要參加環境講習？由誰來辦理講習？如何分工？全國各項法律

必須逐一檢視何者與環境相關，許多的問題要一一釐清，取得各部會共識將極

為困難，造成環境教育法立法延宕，因此本署才先以目前主管之環境保護法律

為基金徵收範圍及環境講習之依據。 

5.5.5.5.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8888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各級主管機各級主管機各級主管機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其來源之一其來源之一其來源之一其來源之一「「「「自各級主自各級主自各級主自各級主

管機關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管機關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管機關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管機關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五支出預算金額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五支出預算金額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五支出預算金額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五支出預算金額」，」，」，」，請問是否與各請問是否與各請問是否與各請問是否與各

該環境保護基金所稱之專款專用相牴觸該環境保護基金所稱之專款專用相牴觸該環境保護基金所稱之專款專用相牴觸該環境保護基金所稱之專款專用相牴觸？？？？    

環境教育法已於本（99）年 6 月 5 日奉 總統令制定公布，其中第 8 條已明確規定各級

主管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及其經費來源，與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廢

棄物清理法並無牴觸之處。 

6.6.6.6.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8888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其來源之一其來源之一其來源之一其來源之一「「「「廢棄物清廢棄物清廢棄物清廢棄物清

理法之執行機關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理法之執行機關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理法之執行機關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理法之執行機關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每年提撥每年提撥每年提撥每年提撥百分之十之金額撥入百分之十之金額撥入百分之十之金額撥入百分之十之金額撥入。」，。」，。」，。」，

請問哪些是廢清法所稱之執行機關請問哪些是廢清法所稱之執行機關請問哪些是廢清法所稱之執行機關請問哪些是廢清法所稱之執行機關？？？？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社區收取資源物變賣所得社區收取資源物變賣所得社區收取資源物變賣所得社區收取資源物變賣所得，，，，也要提撥嗎也要提撥嗎也要提撥嗎也要提撥嗎？？？？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 條之規定，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

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因此並不包含社區、學校自行收取資源物變賣所得。 

7.7.7.7.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8888 條規定環境教育基金其來源之一為鄉鎮市公所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條規定環境教育基金其來源之一為鄉鎮市公所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條規定環境教育基金其來源之一為鄉鎮市公所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條規定環境教育基金其來源之一為鄉鎮市公所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

賣所得款項賣所得款項賣所得款項賣所得款項，，，，每年提撥每年提撥每年提撥每年提撥 10101010％％％％之金額撥入之金額撥入之金額撥入之金額撥入，，，，鄉鎮市公所已經財源不足鄉鎮市公所已經財源不足鄉鎮市公所已經財源不足鄉鎮市公所已經財源不足，，，，為何要把這項收為何要把這項收為何要把這項收為何要把這項收

入納入入納入入納入入納入？？？？    

我國廢棄物資源回收率，87 年僅有 4％，至 98 年底已大幅增加超過 49％，這些增長

大都是來自於環境教育多年的努力，喚起民眾珍惜資源並配合政府各項措施做好垃圾

分類、資源回收工作。這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才會在環境教育法中明定這些

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得款項每年提撥 10％之金額，納入該直轄市或縣（市）之環境

教育基金，繼續從事環境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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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0101010 條提及環境教育機構之認證條提及環境教育機構之認證條提及環境教育機構之認證條提及環境教育機構之認證，，，，那是否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未經本法那是否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未經本法那是否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未經本法那是否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未經本法

認證就不能招生認證就不能招生認證就不能招生認證就不能招生？？？？民間團體未經認證就不能辦理環境教育志工訓練民間團體未經認證就不能辦理環境教育志工訓練民間團體未經認證就不能辦理環境教育志工訓練民間團體未經認證就不能辦理環境教育志工訓練、、、、兒童夏令營等活兒童夏令營等活兒童夏令營等活兒童夏令營等活

動動動動？？？？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3 條第 2 款之規定，若要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二項工

作，方要取得環境教育機構認證，除此之外都不需事先認證方能辦理。因為環境教育

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本來係政府機關應辦理之事項，限於人力、場地、師資等因素，

必須委託其他機構代為辦理時，為確保全國一致性之品質，因此才規定受委託之機構

必須先取得環境教育機構之認證，因此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招生、民間團體辦理環

境教育志工訓練、兒童夏令營等，皆不需經由環境教育法認證才能辦理。 

9.9.9.9.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0101010 條提及環境教育人員得依其學歷條提及環境教育人員得依其學歷條提及環境教育人員得依其學歷條提及環境教育人員得依其學歷、、、、經歷經歷經歷經歷、、、、專長專長專長專長、、、、薦舉薦舉薦舉薦舉、、、、考試或所受訓考試或所受訓考試或所受訓考試或所受訓

練予以認證練予以認證練予以認證練予以認證，，，，這這這這 6666 種方式指的是都要符合資格還是其中種方式指的是都要符合資格還是其中種方式指的是都要符合資格還是其中種方式指的是都要符合資格還是其中 1111 種符合即可種符合即可種符合即可種符合即可？？？？    

（一）在行政院送入立法院的版本中只有學歷、經歷、考試或所受訓練等 4 種方式，

但在立法院的審議過程中希望本署能增加，讓更多的熱心環境教育民眾能夠透

過此一方式獲得國家肯定其環境教育能力，因此在多元參與的精神下，依據立

法委員的建議增列了專長及薦舉 2 個方式。 

（二）上述 6 種管道各自代表目前台灣各階層環境教育人員的背景： 1.學歷：來自於

正規學校體系所培育出來的環境教育人才。 2.經歷：從事多年環境教育工作所

培育的環境教育人才，包括各級學校環境領域之教師、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專

職環境教育人員、解說志工等都涵蓋在內。 3.專長：針對環境教育相關書籍、

電影編著者等有特殊之環境教育專長者。 4.薦舉：對環境教育有重大貢獻者給

予特別尊榮之管道，或是針對原住民或少數民族尊重其環境傳統知識領域，特

別給予認證。 5.考試：透過考試的方式來取得認證。 6.訓練：針對上述管道

都無法取得認證但又非常想參與環境教育工作之ㄧ般民眾，可以經過一定時數

之訓練並通過測驗後取得認證。 

（三）從以上 6 種方式的說明，可以了解本署採多元開放的立場，希望藉此制度對環

境教育的專業知識予以肯定，並核發證明文件，鼓勵國人參加環境教育工作並

提升其品質，而非藉此認證制度，限制人民從事環境教育工作。 

（四）從立法的精神、過程、環境教育人員工作範圍、法律文字用「或」而非「及」

等，都已經明確表示這 6 種方式只要符合其中 1 種資格即可取得認證，而非 6

種兼具，否則台灣將只有極為少數的人，才能取得環境教育人員的認證。 

（五）未來環境教育人員的認證將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做詳細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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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1111111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專家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專家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專家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學者及有關機關學者及有關機關學者及有關機關（（（（構構構構）、）、）、）、團體代團體代團體代團體代

表設置國家環境教育審議會表設置國家環境教育審議會表設置國家環境教育審議會表設置國家環境教育審議會，，，，請問該審議會如何組成請問該審議會如何組成請問該審議會如何組成請問該審議會如何組成？？？？    

本署已於 99 年 10 月 5 日訂定完成「國家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未來該會置委

員 25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由本署署長兼任；1 人為副召集人，由本署署長指定副

署長 1 人兼任。置有關機關代表 6 人，由教育部、內政部及經濟部次長，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任之。

其餘委員 17 人，由召集人就具有環境教育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及團

體中遴選聘任，詳細的內容可至本署全球資訊網－環保法規－環境教育－行政規則項

下查詢。（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aspx） 

11.11.11.11. 環境教育法多項條文提及學校環境教育法多項條文提及學校環境教育法多項條文提及學校環境教育法多項條文提及學校，，，，請問幼稚園請問幼稚園請問幼稚園請問幼稚園、、、、托兒所是否為學校托兒所是否為學校托兒所是否為學校托兒所是否為學校？？？？    

依據教育部之定義，幼稚園為學前教育機構，非屬學校性質，因此不適用環境教育法

中有關學校之相關規定。 

12.12.12.12.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4141414 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整合規劃具有特色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整合規劃具有特色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整合規劃具有特色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整合規劃具有特色

之環境教育設施及資源之環境教育設施及資源之環境教育設施及資源之環境教育設施及資源，，，，設置環境教育設施設置環境教育設施設置環境教育設施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場所場所場所，，，，請問會不會又演變成興建一些請問會不會又演變成興建一些請問會不會又演變成興建一些請問會不會又演變成興建一些「「「「蚊蚊蚊蚊

子館子館子館子館」？」？」？」？    

環境教育法第 14 條特別規定，優先運用閒置空間、建築物或輔導民間設置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而非特別去重新興建；此外，台灣現有就很多具有豐富生態或人文與自然

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及資源，例如動物園、植物園、鳥園、國家森林遊樂區、自然教

育中心、博物館、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育區等、生態農場、市民農園及展示館等，未來

將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4 條，對這些優質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予以予以認證，提供各

機關、學校辦理戶外學習、參訪的優先選擇的地點；國民從事旅遊活動時，選擇認證

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也能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並進而帶動國內這些各類型的設

施、場所，提昇其環境教育品質。 

13.13.13.13.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依據環境教育法第依據環境教育法第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4141414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未來會對環境教育設施未來會對環境教育設施未來會對環境教育設施未來會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認證場所辦理認證場所辦理認證場所辦理認證，，，，如果遊樂區如果遊樂區如果遊樂區如果遊樂區、、、、

休閒農場為民間企業所擁有休閒農場為民間企業所擁有休閒農場為民間企業所擁有休閒農場為民間企業所擁有，，，，是否也能來參加認證是否也能來參加認證是否也能來參加認證是否也能來參加認證，，，，會不會需要投資很多的硬體設備會不會需要投資很多的硬體設備會不會需要投資很多的硬體設備會不會需要投資很多的硬體設備

才能夠取得認證才能夠取得認證才能夠取得認證才能夠取得認證？？？？    

申請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並不限制公營或民營，設置的重點也不在昂貴的設

備或硬體。一個良好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必須有 4 大要素，包括設施或場所的本身

條件、營運管理的能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人員的素質，現有國內很多設施、場所

本身的條件都很不錯，也具有良好的營運管理能力，但欠缺的是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

人員的素質，也是未來必須更加努力充實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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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9191919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計超過計超過計超過 50505050％％％％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 444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如果有員工拒絕參加如果有員工拒絕參加如果有員工拒絕參加如果有員工拒絕參加，，，，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    

環境教育法要求各機關（構）、學校辦理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並進行網路申報成果，

而非要求個人申報，因此各機關（構）、學校應自行訂定獎懲及年終考核機制，如果

有員工拒絕參加，請各機關（構）、學校依權責處理，俾利本法能順利執行。 

15.15.15.15.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9191919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計超過計超過計超過 50505050％％％％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 444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如果以演講形式辦理如果以演講形式辦理如果以演講形式辦理如果以演講形式辦理，，，，擔任演講者是否一定要具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擔任演講者是否一定要具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擔任演講者是否一定要具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擔任演講者是否一定要具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環境教育法並無規定演講者一定要先經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才能演講，但本署會將

認證之環境教育人員，經其書面同意後，將相關個人資料放置於網路上提供社會各界

查詢，辦理之機關可視其演講主題，尋找適當之人員前往擔任講師。 

16.16.16.16.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9191919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計超過計超過計超過 50505050％％％％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之財團法人，，，，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學生均應於每年參加 444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那本機關是否能自辦那本機關是否能自辦那本機關是否能自辦那本機關是否能自辦？？？？如果要委辦如果要委辦如果要委辦如果要委辦，，，，是否一定要委託經認證的環境教育機構辦理是否一定要委託經認證的環境教育機構辦理是否一定要委託經認證的環境教育機構辦理是否一定要委託經認證的環境教育機構辦理？？？？    

各機關可將這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規劃併入機關組織學習計畫或機關員工終身學習計

畫，依據機關發展方向及員工需求，自行辦理；另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3 條第 2 款之規

定，若要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二項工作，方要取得環境教育機構認證，

而第 19 條規定辦理所有員工、教師、學生每年 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非屬上述 2

項工作，因此各機關如要委託給其他機構辦理，本法並未規定限制條件。 

17.17.17.17.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9191919 條規定每年條規定每年條規定每年條規定每年 444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演講演講演講、、、、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網路學習網路學習網路學習網路學習、、、、體驗體驗體驗體驗、、、、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習習習習）、）、）、）、戶外學習戶外學習戶外學習戶外學習、、、、參訪參訪參訪參訪、、、、影片觀賞影片觀賞影片觀賞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實作及其他活動實作及其他活動實作及其他活動

為之為之為之為之，，，，請問行政院環保署有沒有規定必修的課程請問行政院環保署有沒有規定必修的課程請問行政院環保署有沒有規定必修的課程請問行政院環保署有沒有規定必修的課程？？？？是不是所有的內容都要經行政院環是不是所有的內容都要經行政院環是不是所有的內容都要經行政院環是不是所有的內容都要經行政院環

保署事先審查保署事先審查保署事先審查保署事先審查？？？？    

環境教育法第 3 條明定，環境教育係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

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

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因此只要符合這樣的精神的課程，就是達到本法第 19

條之規定，沒有限制形式，也沒有規定要事先送本署審查。本署相信每個政府機關（構）、

學校都會依據其發展方向及員工需求，妥適規劃、善用資源及發揮創意，共同為環境

教育而努力。 

18.18.18.18.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9191919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有師生均應於每年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有師生均應於每年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有師生均應於每年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有師生均應於每年參加 4444 小時以上環境小時以上環境小時以上環境小時以上環境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為何大專院校師生不用為何大專院校師生不用為何大專院校師生不用為何大專院校師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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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法第 19 條係強制性之規定並訂有罰則，依憲法保障大學自主精神，因此並未將

大專院校納入強制性之規定，未來大專院校會自行規劃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本署及教

育部亦藉由各種獎勵、輔導等措施，協助大專院校推動環境教育工作。 

19.19.19.19.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19191919 條規定應於每年條規定應於每年條規定應於每年條規定應於每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以前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日以前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日以前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日以前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教育推展環境教育推展環境教育推展環境教育，，，，

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所有員工、、、、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學生均應於每年學生均應於每年學生均應於每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以前參加日以前參加日以前參加日以前參加 444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小時以上環境教育，，，，並於翌並於翌並於翌並於翌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以網路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以網路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以網路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以網路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而而而而

環境教育法係環境教育法係環境教育法係環境教育法係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5555 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那究竟何時開始提報計畫及成果那究竟何時開始提報計畫及成果那究竟何時開始提報計畫及成果那究竟何時開始提報計畫及成果？？？？    

（一）雖然環境教育法 100 年 6 月 5 日開始施行，但各機關（構）、學校提早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辦理之環境教育，皆可列入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指之

100 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並於 101 年 1 月 31 日前上網申報。 

（二）由於環境教育法 100 年 6 月 5 日開始施行，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不滿 1 年，因

此 100 年度至少要完成 3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三）各機關（構）、學校 100 年度環境教育計畫，採自願以網路方式試辦提報。 

（四）至於各機關（構）、學校 101 年度環境教育計畫，依環境教育法規定應於 101

年 1 月 31 日前正式提報。 

20.20.20.20. 請問要學生掃地請問要學生掃地請問要學生掃地請問要學生掃地、、、、淨灘淨灘淨灘淨灘、、、、巡檢髒亂點是不是環境教育法第巡檢髒亂點是不是環境教育法第巡檢髒亂點是不是環境教育法第巡檢髒亂點是不是環境教育法第 19191919 條涵蓋的條涵蓋的條涵蓋的條涵蓋的 4444 小時環境教育小時環境教育小時環境教育小時環境教育

的類型的類型的類型的類型？？？？    

（一）首先我們必須先釐清何謂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法第 3 條明定：「環境教育係指

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

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

育過程。」 

（二）有關教育的方法有非常多種管道，在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亦規定可以採課程、演

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

及其他活動為之。 

（三）因此問題的重點不是在於掃地、淨灘、巡檢髒亂點是不是屬於環境教育的類型，

而是老師在規劃時有沒有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3 條的精神來執行這些事項，如果

都沒有的話，那就只是勞動服務而非環境教育。 

（四）綜合以上的分析，環境教育是一項專業，而不是單純的舉辦活動而已，因此各

機關、學校的環境教育人員都應該持續的進修、研習，增加自己的專業能力，

規劃出寓教於樂且有豐富內涵之環境教育課程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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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1.21.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23232323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經處分機關經處分機關經處分機關

處停工處停工處停工處停工、、、、停業處分或新臺幣停業處分或新臺幣停業處分或新臺幣停業處分或新臺幣 5,0005,0005,0005,000 元以上罰鍰者要接受元以上罰鍰者要接受元以上罰鍰者要接受元以上罰鍰者要接受 1111 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 8888 小時以下之環境小時以下之環境小時以下之環境小時以下之環境

講習講習講習講習，，，，其目的何在其目的何在其目的何在其目的何在？？？？    

辦理環境講習之目的，係加強違規污染者之環境保護意識，促使維護環境品質，而處

以新臺幣 5,000 元以上罰鍰處分及處停工、停業處分者，皆為污染情節嚴重或是多次

違反法規加重處分者，一般環境教育或處以罰鍰已無法有效改變其行為，應列為接受

環境講習之對象，使其充分瞭解環境問題，體認環境倫理及責任，因此才明定違反環

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義務者，除依各該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受處罰外，並應

參加環境講習。 

22.22.22.22. 替代役替代役替代役替代役、、、、外籍教師外籍教師外籍教師外籍教師、、、、外籍勞工外籍勞工外籍勞工外籍勞工、、、、代課老師是否為環境教育法第代課老師是否為環境教育法第代課老師是否為環境教育法第代課老師是否為環境教育法第 19191919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 1 1 1 項所稱之員項所稱之員項所稱之員項所稱之員

工工工工，，，，並應每年參加並應每年參加並應每年參加並應每年參加 444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一）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稱員工、教師，指由各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軍人保險或

公教人員保險者。」，對於所稱「員工」已有明確定義。又同條第 2 項：「前

項員工、教師，因退休(伍)、資遣或離職、當年度工作未滿三個月、因公派駐

國外或其他特殊原因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於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時，得不計入員工、教師總數。」對於得排除適用之情形，亦有明確規範。 

（二）依前揭定義、規範及諮詢相關部會後，所詢替代役、外籍教師、外籍勞工、代

課老師等是否依法每年應受 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分述如下： 1.替代役：經

查替代役係由內政部為其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險及團體意外險，並未投

保軍人保險，不屬於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所稱之員工，故不強制

受 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2.外籍教師、外籍勞工：依環境教育法第 4 條：「環

境教育之對象為全體國民、….」，又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3 條：「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故外籍教師及勞工，如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僅有

外國國籍者，雖由各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

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為其投保勞工保險，仍不屬於環境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所稱之員工，故不強制受 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3.代課

老師：代課老師如在學校代課逾 3 個月，且又由該校為其投保勞工保險或公教

人員保險，於該年 12 月 31 日前仍在職者，自應受 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代

課老師如於 1 年內至 3-4 個學校代課，每校代課時間皆滿 3 個月，依環境教育

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自應受 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並應

算入當年度最後一個代課滿 3 個月學校（且 12 月 31 日前仍在職者）之教師數；

另鐘點代課教師不屬於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所稱之員工，故不強

制受 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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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23.23. 帶職帶薪全時進修帶職帶薪全時進修帶職帶薪全時進修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留職停薪或經常請假之人員留職停薪或經常請假之人員留職停薪或經常請假之人員留職停薪或經常請假之人員、、、、教師及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教師及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教師及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教師及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即即即即

自學方案自學方案自學方案自學方案））））之學生之學生之學生之學生，，，，於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時於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時於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時於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時，，，，是否得不計入總數是否得不計入總數是否得不計入總數是否得不計入總數？？？？    

（一）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前項員工、教師，因退休(伍)、資遣或

離職、當年度工作未滿三個月、因公派駐國外或其他特殊原因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者，於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時，得不計入員工、教師總數。」第 3

項：「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學生，因退學、

休學、轉學、在學未滿三個月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於提報當年度環

境教育執行成果時，得不計入學生總數。」對於得排除適用之情形，已有明確

規範。  

（二）依前揭法條規範，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留職停薪或經常請假之人員、教師，因

在此期間並未實際從事工作，如其當年度進修、留職停薪或經常請假累計逾 9

個月，即符合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中「當年度工作未滿三個月」

之情形，自得不計入員工、教師總數。  

（三）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即自學方案）之學生，其學籍雖在學校，但當年度

如在該學校上課未滿三個月，依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符合

「在學未滿三個月」之情形，自得不計入該校學生總數。 

24.24.24.24. 環境教育計畫及執行成果網路申報時須上傳員工清冊環境教育計畫及執行成果網路申報時須上傳員工清冊環境教育計畫及執行成果網路申報時須上傳員工清冊環境教育計畫及執行成果網路申報時須上傳員工清冊，，，，是否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是否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是否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是否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依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為落實執行前揭規定，及協助各申報單位有

效掌握執行狀況，故請各單位上傳員工姓名、身分證字號、投保類別及到職日

期等資料，其中身分證字號為確認員工之唯一方式（姓名有可能重複），投保

類別及到職日期可確認是否為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所稱之員工、

教師，及是否應計入當年度執行成果之申報數。前述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第 1 項有特定目的並符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之規定。 

（二）本署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所建置之系統皆遵循

嚴格之資安政策，除網頁上證號採隱碼保護外，帳號亦具有權限管理，無法跨

帳號存取資料，個人資料部分皆進行編碼後再存入資料庫，提升了資料傳輸過

程的安全性，另系統建置於 GSN-IDC 機房，機房有 24 小時的網路即時監控管制

人員進出，並由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 

（三）本署依環境教育法規定建置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提供全國各單位申報環境教

育計畫及執行成果，並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請各單位確依規定辦

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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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5.25.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24242424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所稱之項所稱之項所稱之項所稱之「「「「限期辦理限期辦理限期辦理限期辦理」，」，」，」，其期限是否有上限其期限是否有上限其期限是否有上限其期限是否有上限？？？？    

本署於 100 年 7 月 5 日以環署綜字第 1000055744 號令，核釋環境教育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稱之「限期辦理」，其期限最長不得逾 3 個月。 

26.26.26.26.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23232323 條所定環境講習可否以勞動服務代替條所定環境講習可否以勞動服務代替條所定環境講習可否以勞動服務代替條所定環境講習可否以勞動服務代替？？？？    

有關環境講習以清掃水溝、道路及整頓市容等環境維護勞動服務來替代環境講習並不

妥適，其理由如下： 

（一）依據刑法第 41 條規定，犯最重本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依同條第 2 項之規定，得易服社會勞動。

而違反環境保護法之行政法上義務案件，尚未達到刑法之罪刑，卻以類似的勞

動服務來進行裁罰，似有過當，不符合比例原則。 

（二）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之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

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達到第 1 款及第 2 款情形時，

應令其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環境講習。上述有代表權之

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並非因本身違法，而是代表該法人、

機關或團體參加，使其充分瞭解環境問題，體認環境倫理及責任後，能督促該

法人、機關或團體，不再違法受罰。如以勞動服務來懲罰上述有代表權之人或

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並不符合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之立法精神。 

27.27.27.27. 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環境教育法第 23232323 條須接受環境講習條須接受環境講習條須接受環境講習條須接受環境講習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係以違反日期在係以違反日期在係以違反日期在係以違反日期在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5555 日以後或以日以後或以日以後或以日以後或以

裁處日期在裁處日期在裁處日期在裁處日期在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5555 日以後為準日以後為準日以後為準日以後為準？？？？    

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須接受環境講習之情形，係以違反日期在 100 年 6 月 5 日以後為裁

處對象，並非以裁處日為判斷依據。 

28.28.28.28.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其董其董其董其董、、、、監事或員工大部分或全部由他監事或員工大部分或全部由他監事或員工大部分或全部由他監事或員工大部分或全部由他

機關人員兼任者機關人員兼任者機關人員兼任者機關人員兼任者，，，，是否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及申報執行成果是否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及申報執行成果是否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及申報執行成果是否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及申報執行成果？？？？    

（一）依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自應

依法訂定環境教育計畫及申報執行成果，但其董、監事或員工如全部由他機關人

員兼任，且由他機關為其投保公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依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即不屬於財團法人之員工，該等人員是否應受 4 小時之教育

訓練，則依其原任職機關規定辦理，財團法人可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

關專案同意免提報計畫及申報成果。  



10 

 

（二）財團法人之董、監事或員工，如僅 1 至 2 人係由財團法人為其 投保勞工保險，

可與其他機關合辦或參加其他機關辦理之 4 小時環境教育，但計畫之訂定及成果

之申報仍應由財團法人自行辦理，以符環境教育法之規定。 

29.29.29.29. 依環境教育法辦理依環境教育法辦理依環境教育法辦理依環境教育法辦理 444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時小時以上環境教育時小時以上環境教育時小時以上環境教育時，，，，如至有惡意或無故騷擾如至有惡意或無故騷擾如至有惡意或無故騷擾如至有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虐待或傷害動物虐待或傷害動物虐待或傷害動物

等不尊重生命之表演場所時等不尊重生命之表演場所時等不尊重生命之表演場所時等不尊重生命之表演場所時，，，，是否不得認列環境教育之時數是否不得認列環境教育之時數是否不得認列環境教育之時數是否不得認列環境教育之時數????    

（一）本法第 1 條立法目的為:「為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

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

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二）上述「尊重生命」已明確納入立法目的，各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依本法第 19 條規

定辦理 4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時，應慎選戶外學習、參訪、體驗及其他活動等

場所，如有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等不尊重生命之表演內容，不得

列為環境教育之時數。 


